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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普及宣传社保基金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引导社

会群众依法规范申办社保业务，提高社会公众对欺诈冒领危

害性认识，打击侵害社会保险基金行为，维护社会保险基金

安全完整，我们起草了《广东省社会保险反欺诈宣传一本

通》，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如对本小册仍有不明事项，可通过多种渠道咨询。

（一）电话咨询：区号+12333、12345。

（二）现场咨询：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三）网站咨询：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政

民互动”栏目（http://hrss.gd.gov.cn/hdjlpt），各市人

社部门网站（咨询网址见附件）。

有关办事地址、联系电话、网址与各地公布不一致的，

以实际情况为准。

二、制定本小册主要依据是《社会保险法》（2018 年修

改）、《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2022 年修改）、《广

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2016 年修改）以及其他相关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发现与现行法规政策规定不一

致情况，请以有关法规政策规定为准。

三、各市可在本小册基础上，增加县区社保基金监督举

报方式、县区和镇街经办服务机构地址和联系方式。

四、本小册不包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相关业务。

http://hrss.gd.gov.cn/hdj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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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这些规定要知道

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参保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参保人了解以下规定：

一、禁止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违规办理参保和补缴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48 号）第三十

二条： 用人单位、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

理： （一）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可用

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一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冒

用他人证件、虚构劳动关系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

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办理，将有关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

情节严重的，处涉案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虚构劳动关系参保补缴未领取待遇，情节严重，当地立法未规定如何处罚的，

可以按照《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一条有关“情节严重的，处涉

案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处理。

虚构劳动关系参保补缴已领取待遇的，按照《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社

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第三十二条、《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

十一条等规定处理。即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

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对虚构劳动关系参保补缴的社保关系，参保补缴受理审核部门将停止办理缴

费，撤销有关同意补缴的文书，清退已缴纳的社保费。

温馨提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以

自己个人名义参加社会保险。根据《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办法》（粤人社规〔2021〕5 号），在广东就业，依法办理就业登记，就可

以在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快递小哥、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

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无需挂靠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可通过“粤税通”或税务部门

的办税服务厅便捷办理参保。

二、申领社会保险待遇时，务必提供真实、正确的个人信息

社会保险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批后，由代发银行每

月支付到您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因此，申领待遇时，请务必提供与本人参保信息

一致的正确身份证件和本人准确银行账户信息。如故意提供虚假身份证件办理社

保业务，将承担骗保的法律责任。

三、出现暂停或终止社会保险待遇情形要及时报告

（一）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个人在达到法定的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

离境定居的，其个人账户予以保留，达到法定领取条件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相

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参保人员死亡、丧失国籍或享受其他养老保障待遇的，应当

进行注销登记，终止其原养老保险关系。被保险人死亡，个人账户储存额退还给

其法定继承人，无法定继承人的，转入社会保险统筹基金。

（二）工伤保险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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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2.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3.拒绝治疗的；

领取抚恤金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抚恤金待遇：

1.年满 18 周岁且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2.就业或参军的；

3.工亡职工配偶再婚的；

4.被他人或组织收养的；

5.死亡的。

领取抚恤金人员，在被判刑收监执行期间，停止享受抚恤金待遇。刑满释放

仍符合领取抚恤金资格的，按规定的标准享受抚恤金。

（三）失业保险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

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1.重新就业的；

2.应征服兵役的；

3.移居境外的；

4.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5.无正当理由，累计三次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

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四）其他情况
1.退休人员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的，服刑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

服刑期满后可以按服刑前的标准继续发给养老金，并参加以后的养老金调整。退

休人员在服刑期间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本息可以继承，

但遗属不享受相应待遇。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和监外执行的，

可以继续发给养老金，但不参与养老金调整。退休人员因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

未定罪期间，其养老金暂停发放；如果法院判其无罪，被通缉或羁押期间的养老

金予以补发。

2.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被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强制隔离戒毒的，

中断领取失业保险金，其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中断计算。中断原因消除后，失业

人员可以继续申领失业保险金。

温馨提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月通过比对相关部门掌握的信息，发现参保

人出现停发社会保险待遇法定情形的将会暂停支付社会保险待遇。可能会出现因

数据错误导致错误停发的现象，如参保人发现被错误停发社会保险待遇，请及时

联系支付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核实后发现仍然具备领取待遇资格的人

员，将办理待遇恢复和补发手续。

异议路径：区号+12345。

特别提醒：社会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出现前述法定停止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情

形的，本人或其亲属应当主动向核发社会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故

意隐瞒不报骗取或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将面临骗保法律责任。

报告路径：区号+12345。

四、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

为防止出现多发错发社会保险待遇现象，国家建立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制

度。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坚持信息比对为主、现场核实为辅，寓认证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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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认证于服务的基本原则。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掌上 12333”

APP、“中国领事”APP 等部级移动平台支持全国城镇企业职工退休人员、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工伤保险长期待遇领取人

员人脸识别自助认证。

（一）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规定

1.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经办规程》

（粤人社规〔2019〕27 号）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已按月领取养老金人员

开展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工作。认证业务全年办理,两次认证时间的间隔小于或

等于12个月的,养老金按时发放;最后一次认证及首次领取养老金后超过12个月

没有办理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的,从第 13 个月开始暂停养老金发放。

2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

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 号）规定，退休人员在规定期限内未认证

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暂停发放养老金。退休人员重新通过资格认证后的，从

次月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发放月份的养老金。退休人员失踪、被判刑、死亡等不

符合领取资格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暂停或终止发放养老金，对多发的养老金

应予以追回。

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广东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粤人社规〔2020〕21 号）规

定，参保人待遇领取资格确认周期为 12 个月,自确认通过的次月开始计算资格确

认周期。待遇领取资格确认通过数据比对、生物特征认证、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办

理。对于领取待遇的参保人超过 12 个月未进行待遇领取资格确认的,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暂停其待遇发放。

4.工伤保险

《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业务规程》（粤人社规〔2019〕22 号）规

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年开展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以下

简称“长期待遇领取人员”)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核发

待遇(含首次)时,书面告知长期待遇领取人员应每年按规定进行资格认证,认证

周期为 12 个月。首次领取待遇的自待遇核定完毕次月开始计算,已领取待遇人员

自最后一次通过资格认证的次月开始计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

办法参照我省企业职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办法执行。

5.失业保险

《广东省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经办规程》(粤人社规〔2022〕18 号）规定，

失业人员自领取失业保险金次月起,按月进行领取资格核对,每月任意一日均可

确认其不存在丧失失业待遇领取资格。失业人员无正当理由连续两个月不按照规

定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核对确认手续或者说明求职等情况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终止发放其失业保险金。

（二）待遇资格确认核对方式与频率

1.养老、工伤定期待遇（含养老保险定期待遇，工伤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

工伤抚恤金，病残津贴），每年办理一次资格认证，一年中任何一天可以进行。

本人除可以按规定通过社保服务窗口进行现场办理外，可以按照以下途径进行线

上办理。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资格确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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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登录主页—热门服务—社保—养老保障—养

老资格认证—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开始办理，按提示进行人脸

识别认证。

（2）“广东人社”APP：登录账号，首页—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职工

养老离退休资格认证，按提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

（3）单位协助网办：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首页，找到【业

务直通车】专栏点击【社会保障】进入【广东社保服务】，点击社会保险网上单

位服务，使用账号登录后，依次点击“养老保险服务”和“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

险待遇资格认证”以及“单位协助认证”，对需要办理认证人员直接提交办理。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资格确认路径：

（1）“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登录主页—热门服务—社保—养老保障—养

老资格认证—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按提示进行人脸识别

认证。

（2）“广东人社”APP：登录账号，首页—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按提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

（3）单位协助认证网上办理：访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社保

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s://hrss.gd.gov.cn/gdsbfw），选择“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网上单位服务”，通过数字证书或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用户登录网上

服务系统后，进入退休业务管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页面，下载本单位未认证退

休人员的认证申报表，核实领取资格并填写认证申报表后上传及提交。也可通过

广东政务服务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领取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页面登录办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格确认路径：

（1）“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登录主页—热门服务—社保—养老保障—养

老资格认证—（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开始办理，按提示进行人脸

识别认证。

（2）“广东人社”APP：登录账号，首页—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城

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按提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进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s://hrss.gd.gov.cn/gdsbfw）—城乡居保服

务系统—个人登录（可通过账号密码或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依次点击“城乡

居保待遇管理”和“城乡居民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对需要办理认证的

人员直接提交办理。

工伤保险资格确认路径：

（1）“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登录主页—热门服务—社保—工伤—工伤职

工和供养亲属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证—开始办理，按提示进行人脸识别

认证。

（2）“广东人社”APP：登录账号，首页—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伤

资格认证，按提示进行人脸识别认证。

（3）单位协助网办：登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首页（网址：

http://hrss.gd.gov.cn/），找到【业务直通车】专栏点击【社会保障】进入【广

东社保服务】，点击社会保险网上单位服务，使用账号登录后，依次点击“工伤

保险服务”和“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证”，对需要

办理认证人员直接提交办理。

2.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应每月进行资格核对。

https://hrss.gd.gov.cn/gdsbfw
https://hrss.gd.gov.cn/gdsbfw
http://hrss.g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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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保险资格确认路径：

（1）“粤省事”微信小程序：登录主页—热门服务—社保—失业—失业保

障—失业金待遇申领—失业保险金资格核对手续—开始办理，按提示进行资格核

对。

（2）“广东人社”APP：登录账号，首页—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失业

保险金资格核对手续，按照提示进行资格核对。

（3）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进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s://hrss.gd.gov.cn/gdsbfw）—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系统—个人登录（可通过账号密码或电子社保卡扫码登录）—险种信息列

表选择统筹区为待遇领取地且险种类型含失业保险—失业保险服务—失业保险

金资格核对手续，按照提示进行资格核对。

3.境外人员也可通过当地使领馆办理，以当地使领馆指引为准。

温馨提示：资格确认完成后可在资格认证记录查询页面查看认证结果。资格

确认办理页面默认显示账号实名人员信息，为他人办理时需要录入申办人信息并

进行人脸识别认证。

五、主动退回多领取待遇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多发、错发社会保险待遇的，有关人员应当主动退回多领

取的待遇。未主动退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通过约谈教育、协议还款、按

规定从个人账户或者相关社会保险待遇中抵扣、下发退款通知书、作出稽核整改

通知书等措施追回基金。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拒不退回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从拒不退回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追回决定。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依法作出追回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也未提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

讼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将对相关责任人财产依法采取

扣押、查封、拍卖等强制执行措施。

参保人死亡后，其亲属未及时报告导致多支付社会保险待遇的，相关部门可

以依法对持有参保人社会保障账户或者获取多发待遇的人员采取追回措施。如无

法联系应退回待遇责任人、无法查实持有参保人社会保障账户或者无法查实获取

多发待遇人员的，可以通过该参保人的继承人对参保人名下财产采取措施追回。

https://hrss.gd.gov.cn/gdsb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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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这些事情不能做

一、常见欺诈骗保行为

以下属于欺诈骗保行为，单位或者个人千万不能做：

（一）通过虚构劳动关系，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鉴定意见等方式虚构社会保险

参保条件，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二）通过伪造变造年龄、特殊工种资料、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职工档案，或

者冒用他人身份办理资格确认或者申领待遇等，违规增加视同缴费年限、获取养

老保险待遇资格条件，骗取养老保险待遇的；

（三）通过谎报工伤事故，伪造或者变造证明材料等进行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能

力鉴定，或者提供虚假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四）通过伪造、变造就医资料、票据等，或者冒用工伤人员身份就医、配置

辅助器具，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五）工伤医疗机构、康复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通过

提供虚假疾病诊断证明、住院记录、病历、报告、处方等就医资料或者医疗费票

据等，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或者帮助他人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六）通过提供虚假信息、材料，骗取工伤保险专项费用支出、失业保险基金

支出的；

（七）已重新就业、服兵役等丧失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资格条件，但仍通过虚假

承诺等方式虚构事实进行资格认证，骗取失业保险待遇的；

（八）通过伪造或变造档案材料、身份信息或虚构劳动关系参保或补缴的；

（九）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者基金支出的。

二、欺诈骗保法律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

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

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

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 以

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

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

行为。

4.《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48 号）第三

十二条 用人单位、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

理：

（一）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可用于



- 9 -

证明身份的证件，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二）通过虚假待遇资格认证等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三）通过伪造或者变造个人档案、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等手段违规办理退休，

违规增加视同缴费年限，骗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四）通过谎报工伤事故、伪造或者变造证明材料等进行工伤认定或者劳动

能力鉴定，或者提供虚假工伤认定结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骗取工伤保险待遇

的；

（五）通过伪造或者变造就医资料、票据等，或者冒用工伤人员身份就医、

配置辅助器具，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六）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5.《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

列行为：......（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

保和缴费资格；（三）伪造、变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

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

保险待遇；......。

第六十一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冒用他人证件、虚构劳动关系等手段

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不予办理，将有关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涉案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虚构劳动关系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

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已骗取的社会保险待遇，并处骗取金

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确定诈骗刑事案件数额标

准的通知》（粤高法发〔2014〕12 号）。一类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

山、中山、东莞等六个市，诈骗数额较大的起点掌握在六千元以上；数额巨大的

起点掌握在十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掌握在五十万元以上。二类地区包

括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

远、潮州、揭阳、云浮等十五个市，诈骗数额较大的起点掌握在四千元以上；数

额巨大的起点掌握在六万元以上；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掌握在五十万元以上。

三、典型案例

（一）违规参保。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广东省社会保险基

金监督条例》，虚构劳动关系参保，属于违法行为。同时，社保“代缴”“挂靠”

风险多，一是找公司“代缴”“挂靠”社保，需要先支付一笔服务费；二是由于

与该公司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如果出现问题，也无法保障权益，往往出现部分

公司是以社保“代缴”“挂靠”为幌子来实施诈骗行为，出具虚假缴费凭证，卷

款跑路；三是社保“代缴”“挂靠”需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等真实信息，面

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四是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违规参加社会

保险，违规办理社会保险业务，以及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

将被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

1.挂靠企业参保被清退。某市丁某已参保缴费 14 年，2020 年初失业，为了

能在 60 岁时领到养老金，2021 年初，他经人介绍找到了某公司，约定通过该公

司缴纳社保，全部费用由丁某自行承担。该公司对照社会保险补缴业务经办要求，

制作了相关凭证材料，为丁某补缴了 2020 年全年的社保费。不久后，社保经办

机构掌握了这家公司违规代缴相关线索，立即开展核查，最终对丁某的违规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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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清退处理。

2.“网购”参保没保障。2020 年 8 月 25 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

参保人与某人力资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法院认定参保人钱某通过无事实

劳动关系的单位（含网络平台）购买社保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驳回有关要求赔

偿违约金、赔偿金、经济损失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并将相关违法线索移交人社部

门依法处理。

3.虚构劳动关系补缴转移骗取养老待遇被判刑。某市社保中心通过信息比对

发现部分人员涉嫌违规补缴骗取养老保险，经查，不法中介公司收取“中介费”，

为个人异地虚构劳动关系后违规补缴并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骗取养老金，人社部门

全额追回被骗取的社会保险基金，并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 6名当事人 4至 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人民币共二万元。

4.伪造材料办理机关养老保险缴费被判刑。某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

在办理“机关养老保险一次性缴费审核”业务时，发现部分申请材料存在公章造

假的嫌疑。经人社部门实地调查发现，缴费人均非申请材料中所列单位的职工，

是不法中介机构收取“中介费”后,为个人伪造资料办理养老保险参保。最终该

中介机构有关负责人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四个月。

5.以参保名义进行诈骗被判刑。某市社会人员林某向社会群众宣称“只要缴

纳介绍费，不用上班就能领取工资和享受五险一金待遇”，虚构事实骗取群众财

物。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林某以办理挂靠公司的名义收取 90 名社会群众介绍

费 82 万元，并在前期发放部分工资骗取更多群众信任，共骗取社会群众 54.94

万元。2019 年，人民法院判决林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处罚金三万

元，并追缴违法所得清偿被害人损失。

（二）伪造材料骗取养老待遇。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广东

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等，虚构个人信息、伪造或者变造个人档案、劳动关

系证明骗取养老金，属于违法行为。

1.改大年龄提前领取养老金被判刑。某市郑某通过提交修改了出生时间的虚

假身份材料，在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情况下办理了退休，提前领取养老金。后被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办理业务时发现其造假情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最终

其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缓刑四年。

2.变造个人档案骗取养老金被判刑。某市黎某为办理提前退休，对档案中记

录的特殊工种工作经历进行伪造。经当地人社部门核查，黎某档案公章存疑，真

实工作经历不符合提前退休条件，伪造个人档案材料办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骗取

养老金。随后，当地人社部门将案件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最终，黎某因犯诈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3.伪造劳动关系证明骗取养老金被判刑。某市社会人员李某等人，向社会群

众宣称“可以代办以企业职工身份补缴社保，退休后每月可以领钱”、“没钱可

以不付钱，办完交出社保卡，领完垫付款再还回本人”，为部分社会人员伪造工

资签领表等劳动关系证明办理参保缴费和领取养老金。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李

某等人先后为 135 名社会人员伪造劳动关系证明，以 L市锅厂员工等身份办理了

基本养老保险补缴，并从中牟取利益，累计造成养老保险基金损失 198.59 万元！

2019 年，L市人民法院判决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万元，对违法所得三十二万元，依法予以追缴。同时，虚构劳动关系参保领取

养老金的 135 名社会人员依法全额退回违规领取的养老金。

（三）虚报事故或伪造材料骗取工伤保险待遇。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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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法》《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等，谎报工伤事故、伪造或者变造证

明材料等进行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能力鉴定，或者提供虚假工伤认定结论、劳动能

力鉴定结论，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属于违法行为。

1.伪造材料申请工伤认定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被判刑。2020 年 10 月，某市人

社部门接到实名举报，称郑某存在虚构受伤经过事实骗取工伤保险待遇嫌疑。根

据举报线索，当地人社部门开展调查取证，期间，郑某主动到投案接受调查并承

认自己骗保事实。2021 年 1 月，当地人社部门撤销了郑某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

待遇核准决定，随后将案件相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22 年 3 月 28 日，郑某因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2.篡改事故时间骗取工伤保险待遇被判刑。某市人社部门接到举报，某公司

为职工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时，存在骗取社保基金的行为。经人社部门对工伤职工

就医记录、参保记录等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该公司在该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后为其

补办工伤参保手续，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将工伤事故发生时间篡改虚报为参保之

后，骗取了工伤保险待遇。最终该公司有关责任人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 7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四）其他。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

督条例》等，通过虚假待遇资格认证等方式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隐瞒就业事实

骗取失业保险，属于违法行为。

1.隐瞒家属死亡事实冒领养老金被判刑。领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陈某

去世后，其家属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在年度生存认证时提供虚假的健在

证明，冒领养老金 9万余元。人社部门通过跨部门信息比对发现，陈某在有关部

门系统登记状态为已死亡，但每月领取养老金，于是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最终

陈某家属被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隐瞒重新就业事实骗取失业金被判刑。2019 年 1 月，某市人社部门接到

电话举报，某酒店司员工胡某疑似在就业的同时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经核查，发

现胡某于 2018 年 5 月到 2019 年 1 月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期间，已重新就业。2018

年 7 月，胡某到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失业保险待遇资格验证时未如实告知重新

就业的情况，涉嫌以欺诈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当地人社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

机关侦查。最终胡某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二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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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鼓励举报欺诈骗保行为

一、哪些侵害社保基金行为可以举报

（一）单位或者个人非法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二）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冒用他人证件、虚构劳动关系等手段，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

（三）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等；

（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违反规定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或人员多发社会保险

待遇或者多支出社会保险基金等基金管理、支出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

二、如何举报欺诈骗保行为

发现欺诈骗保行为的，请向支出基金或者发放待遇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举报。有关医疗、生育保险基金的举报由各级

医疗保障部门负责，请直接向医疗保障部门反映。

特别提醒：请如实举报，禁止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为高效开展核查处理工

作，建议举报人尽可能提供已掌握的以下信息：被举报人的基本信息；被举报人

相关欺诈骗取贪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行为的详细情况，如作案时间、作案经过、

涉案参保人姓名等信息；掌握的证据材料；联系方式。

三、有哪些举报方式

可以通过电话、邮寄、互联网等方式举报，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

通过邮寄的，请注明“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字样。

（一）省本级（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管理的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举

报方式。

举报电话：020-12345

网上举报：http://hrss.gd.gov.cn/hdjlpt

微信举报：关注“广东人社”公众号，点选“微互动”栏目进入“业务咨询”

模块。

进入页面后，点选“业务投诉”并登录，在“留言内容”目录中勾选“社会

保险欺诈骗保”，填写有关信息后提交。

邮寄地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83 号，或者广州市

越秀区教育路 88 号（邮政编码：510030）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68 号（邮政编码：

510610）

（二）各市举报方式。

对各市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的举报，可通过当地公布的热线电话、公共网站

专栏等方式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反映。（详

见附件 2）

四、有效举报如何获取奖励

根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实施

办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对欺诈骗取、套取

或挪用贪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以下简称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违规问题

http://hrss.gd.gov.cn/hdj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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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举报并提供相关线索，经查证属实、符合规定的给予奖励。

（一）奖励情形。

1.举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信息化综合管理机

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存在以下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纳

入奖励范围：

（1）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的；

（2）违规审核、审批社会保险申报材料，违规办理参保缴费、关系转移、

待遇核定、待遇资格认证、提前退休，违规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违规发放

社会保险待遇的；

（3）伪造或者篡改缴费记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个人权益记录等社

会保险数据的；

（4）其他欺诈骗取、套取或挪用贪占基金等违反社会保险基金法律、法规、

规章的行为。

2.举报参保单位、个人或中介机构存在以下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纳入奖励

范围：

（1）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的；

（2）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档案、材料，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3）组织或协助他人以伪造、变造档案、材料等手段骗取参保补缴、提前

退休资格或违规申领社会保险待遇的；

（4）丧失社会保险待遇享受资格后，本人或其亲属不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隐瞒事实违规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

（5）其他欺诈骗取、套取或挪用贪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

3.举报工伤医疗、工伤康复、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失业人员职业培训等

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存在以下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纳入奖励范围：

（1）伪造、变造或提供虚假病历、处方、诊断证明、医疗费票据、培训记

录等资料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2）协助、配合他人以伪造材料、冒名顶替等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参保补缴

资格，违规申领、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3）其他欺诈骗取、套取或挪用贪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

特别提醒 1：举报事项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纳入奖励范围：

（1）无明确举报对象或经查证无违法违规行为的；

（2）举报已受理或已办结，原处理程序及结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客观事实的；

（3）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定途径判决裁定或已进入上述程序的；

（4）举报事项的主要事实、证据事先已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纪检监察、

审计、公安等部门掌握的；

（5）利用负有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法定职责工作人员泄露的线索或信息的；

（6）不属于《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实施办法》规定举报奖励

事项的；

（7）其他依法不予受理的举报行为。

举报人对举报事项负有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法定职责的，不纳入奖励范围。

特别提醒 2：举报人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依法

承担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针对涉嫌恶意举报的行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形作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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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要求提供实名信息、登记通报等处理。对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

管理或犯罪行为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二）奖励条件与标准。

1.奖励条件。举报人和举报事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给予奖励：举报人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举报事项符合规定的奖励范围；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违

法违规事实与举报事项一致并已出具相关法律文书确认违法违规事实的。

2.奖励额度。同一事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按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受理举报时间先后顺序，奖励第一顺序举报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举

报人联名举报的，按一个举报人奖励额度进行奖励，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

最终认定的违法违规事实与举报事项不一致的，不予以奖励；最终认定的违

法违规事实与举报事项部分一致的，只计算相一致部分的奖励金额；除举报事项

外，还认定其他违法违规事实的，其他违法违规事实部分不计算奖励金额。

3.奖励金额限额。举报奖励标准根据查证属实违法违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保

险基金损失金额，按照规定的比例进行计算，最高额度不超过 10 万元。对同一

举报事项分别查处奖励的，奖金合计数额不得超过 10 万元。

4.奖励等级。依举报内容与违法违规行为查证结果、举报人协助查处工作情

况，奖励分为如下三个等级：

（1）一级奖励：提供被举报对象的详细违法违规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

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违规事实基本相符；

（2）二级奖励：提供被举报对象的违法违规事实、线索及部分证据，不直

接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违规事实基本相符；

（3）三级奖励：提供被举报对象的违法违规事实或线索，不能提供相关证

据或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违规事实基本相符。

5.奖励金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举报奖励等级后，结合案件查

办情况，按以下标准确定奖励金额，给予举报人一次性奖励：

（1）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按查实社会保险基金损失金额 6%给予奖励；按

此计算不足 500 元的，按 500 元奖励；

（2）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按查实社会保险基金损失金额 4%给予奖励；按

此计算不足 400 元的，按 400 元奖励；

（3）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按查实社会保险基金损失金额 2%给予奖励；按

此计算不足 300 元的，按 300 元奖励；

对举报事项查证为违法违规行为但尚未造成基金损失的，根据奖励等级、违

法违规情节、可能造成的基金损失、危害程度等因素，给予 200 元至 1000 元的

奖励。

（三）如何申领奖励。

1.奖励申报流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举报事项办结后，10 个工

作日内与举报人联系，向举报人发出《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通

知举报人办理领奖手续。

2.领取奖金。举报人自收到《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卡折复印件和《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举报奖励通知书》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奖金领取手续。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举报人办理奖金领取手续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奖金发放到

举报人指定奖金收取账户。

属于匿名举报并希望获得奖励的，举报人应当主动提供身份代码、与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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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社会保障部门约定的举报密码等信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验明身份信息

后发放奖金。

举报奖励资金通过举报人社会保障卡或者指定的银行卡折发放。举报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未办理领取奖金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奖金。

举报人明确放弃奖金或逾期未领取奖金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记

录相关情况后，终结奖励程序。

3.奖金代领。举报人不能亲自办理奖金领取手续的，可由代理人办理。代理

人应当持举报人出具的委托书、举报人和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

件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理

奖金领取手续。

举报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可以委托本单位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奖金领取手

续。代理人应当持举报人有效主体资格证明、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

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通知书》原件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办

理奖金领取手续。

举报人或者代理人办理奖金领取手续时，应当在相关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奖金

申领确认表上签名（盖章），注明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的号码。

不能现场领取的应当提供合法、可靠的奖金发放途径。

4.情况告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放奖金时，应举报人要求，可向

举报人简要告知其所举报欺诈骗取社会保险基金行为的查处情况，但不得告知其

举报线索以外的欺诈骗保行为查处情况，不得提供有关案情材料。

5.复核请求。举报人对奖励等级、奖励金额有异议的，可在收到奖金领取通

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实施举报奖励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复

核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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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地市人社部门网站咨询地址

1.广州市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rsj.gz.gov.cn/hdjlpt

2.深圳市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hrss.sz.gov.cn/zmhd/

3.珠海市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互动”栏目

网址：http://zhrsj.zhuhai.gov.cn/hd/zxft/

4.汕头市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12345.shantou.gov.cn/

5.佛山市 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hrss.foshan.gov.cn/

6.韶关市 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s://rsj.sg.gov.cn/zmhd/index.html

7.河源市 河源市人民政府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www.heyuan.gov.cn/zmhd/index.html

8.梅州市 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s://www.meizhou.gov.cn/hdjl/index.html

9.惠州市 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我要发言”栏目

网址：http://wlwz.huizhou.gov.cn/wlwz.shtml?method=wlwz

10.汕尾市 汕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www.shanwei.gov.cn/hdjlpt

11.东莞市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民互动”栏目网站

网址：http://dghrss.dg.gov.cn/zmhd/index.html

http://rsj.gz.gov.cn/hdjlpt 
http://hrss.sz.gov.cn/zmhd/
http://zhrsj.zhuhai.gov.cn/hd/zxft
http://12345.shantou.gov.cn/
http://hrss.foshan.gov.cn/
https://rsj.sg.gov.cn/zmhd/index.html 
http://www.heyuan.gov.cn/zmhd/index.html
https://www.meizhou.gov.cn/hdjl/index.html 
http://wlwz.huizhou.gov.cn/wlwz.shtml?method=wlwz
http://www.shanwei.gov.cn/hdjlpt
http://dghrss.dg.gov.cn/zmh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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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山市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交流互动”栏目

网址：http://hrss.zs.gov.cn/jlhd/wszj/

13.江门市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www.jiangmen.gov.cn/hdjlpt

14.阳江市 阳江市人民政府网站“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www.yangjiang.gov.cn/hdjlpt

15.湛江市 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s://www.zhanjiang.gov.cn/hdjlpt

16.茂名市 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mmrs.maoming.gov.cn/hdjlpt

17.肇庆市 肇庆市人民政府网站“政民互动”栏目

网址：http://www.zhaoqing.gov.cn/hdjlpt

18.清远市 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www.gdqy.gov.cn/hdjlpt

19.潮州市 潮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www.chaozhou.gov.cn/hdjlpt

20.揭阳市 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领导信箱”栏目

网址：http://www.jieyang.gov.cn/hdjlpt

21.云浮市 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互动交流”栏目

网址：https://www.yunfu.gov.cn/hdjlpt

http://hrss.zs.gov.cn/jlhd/wszj/
http://www.jiangmen.gov.cn/hdjlpt
http://www.yangjiang.gov.cn/hdjlpt
https://www.zhanjiang.gov.cn/hdjlpt
http://mmrs.maoming.gov.cn/hdjlpt
http://www.zhaoqing.gov.cn/hdjlpt
http://www.gdqy.gov.cn/hdjlpt
http://www.chaozhou.gov.cn/hdjlpt
http://www.jieyang.gov.cn/hdjlpt 
https://www.yunfu.gov.cn/hdj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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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20-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rsj.gz.gov.cn/hdjlpt/tousu?via=pc
（三）传真号码：020-87658680
（四）邮寄地址：

（1）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梅东路 28 号一楼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访举报中心）（邮政编码：510600）
（2）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65 号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中心稽核科（邮政编码：510045）
二、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5-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hrss.sz.gov.cn/zmhd/xfzx/content/post_2030546.html
（三）传真号码：0755-88100319
（四）邮寄地址：

（1）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才园（邮政

编码：518000）
（2）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 号深圳人才园（邮政编

码：518000）
三、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6-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zhrsj.zhuhai.gov.cn/hd/xfjdtsjb
（三）传真号码：0756-2128466
（四）邮寄地址：

（1）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 66 号（邮政编码：519000）
（2）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45 号（邮政编码：519000 ）

四、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4-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12345.shantou.gov.cn/order/pact.do（登录进入后，点击“我要

诉求”，选择诉求类型为举报，填写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754-88645060
（四）邮寄地址：

（1）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汕头市长平路财政大楼 1018房（邮政编码：515041 ）

（2）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汕头市中山路协华大厦 6 楼（邮政编码：515041 ）

五、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7-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ts.gdwsxf.gd.gov.cn/fs/web/index
（三）传真号码：0757-83218274
（四）邮寄地址：

http://rsj.gz.gov.cn/hdjlpt/tousu?via=pc
http://hrss.sz.gov.cn/zmhd/xfzx/content/post_2030546.html
http://zhrsj.zhuhai.gov.cn/hd/xfjdtsjb
http://12345.shantou.gov.cn/order/pact.do
https://ts.gdwsxf.gd.gov.cn/fs/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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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7 号 1 号楼（邮政编码：

528000）
（2）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7 号 2 号楼（邮政编码：528000）
六、韶关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1-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wlwz.sg.gov.cn/index.html（点击“投诉”，登录填写相关举报

内容。）

（三）传真号码：0751-8728095
（四）邮寄地址：

（1）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 81 号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财务与基金监督科（邮政编码：512028）
（2）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 81 号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

理局稽核科（邮政编码：512028）
七、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62-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ts.gdwsxf.gd.gov.cn/hy/web/index（点击“投诉反映”，登录填

写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762-3238929
（四）邮寄地址：

（1）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河源市源城区永和东路 81 号商务小区河源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科（邮政编码：517000 ）

（2）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河源市源城区永和东路 81 号商务小区河源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稽查科（邮政编码：517000 ）

八、梅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3-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ts.gdwsxf.gd.gov.cn/mz/web/index
（三）传真号码：0753-2128538
（四）邮寄地址：

（1）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梅州市梅江区新中路 82 号（邮政编码：514021 ）

（2）梅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中心）：梅州市梅江区新中路 82 号（邮政编码：514021 ）

九、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2-12345
（二）举报网址：

http://wlwz.huizhou.gov.cn/wlwzfrontwrite.shtml?method=wlwz4frontwrite&ls=10&forwar
d=jzwrite&organNo=ded0c9fc83ab48689bad48c08afcbc4f

（三）传真号码：0752-2789397
（四）邮寄地址：

（1）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三新北路 29 号惠州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大楼（邮政编码：516003 ）

（2）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三新北路 29 号惠州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大楼（邮政编码：516003 ）

十、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660-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www.shanwei.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https://wlwz.sg.gov.cn/index.html
https://ts.gdwsxf.gd.gov.cn/hy/web/index
https://ts.gdwsxf.gd.gov.cn/mz/web/index
http://wlwz.huizhou.gov.cn/wlwzfrontwrite.shtml?method=wlwz4frontwrite&ls=10&forward=jzwrite&organNo=ded0c9fc83ab48689bad48c08afcbc4f
http://wlwz.huizhou.gov.cn/wlwzfrontwrite.shtml?method=wlwz4frontwrite&ls=10&forward=jzwrite&organNo=ded0c9fc83ab48689bad48c08afcbc4f
http://www.shanwei.gov.cn/hdj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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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660-3361990
（四）邮寄地址：

（1）汕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汕尾市城区政和路 13 号（邮政编码：516600）
（2）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汕尾市城区政和路 13 号（邮政编码：516600）
十一、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69-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ts.gdwsxf.gd.gov.cn/dg/web/index
（三）传真号码：0769-22619669
（四）邮寄地址：

（1）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莞市东城大道 168 号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监督审计科（邮政编码：523129）
（2）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东莞市东城大道 168 号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稽核科（邮政编码：523129）
十二、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60-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12345.zs.gov.cn/
（三）传真号码：0760-88886005
（四）邮寄地址：

（1）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山市中山三路 26 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信访

科（邮政编码：528400）
（2）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中山市中山三路 26 号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801 室（邮政编码：528400）
十三、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0-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www.jiangmen.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750-3351343
（四）邮寄地址：

（1）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门市蓬江区堤东路 93 号（邮政编码：529000）
（2）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江门市蓬江区跃进路 102 号（邮政编码：529000）
十四、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662-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www.yangjiang.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662－2231066
（四）邮寄地址：

（1）阳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阳江市江城区二环路 208 号基金监督科（邮政编

码：529500 ）

（2）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中心）：阳江市江城区创业路 83 号社保稽核科（邮

政编码：529500）
十五、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9-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www.zhanjiang.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https://ts.gdwsxf.gd.gov.cn/dg/web/index
http://12345.zs.gov.cn/
http://www.jiangmen.gov.cn/hdjlpt
http://www.yangjiang.gov.cn/hdjlpt
https://www.zhanjiang.gov.cn/hdj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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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759-3119595
（四）邮寄地址：

（1）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湛江市赤坎区湾南路 10 号基金监督科（邮政编码：

524000）
（2）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湛江市赤坎区湾南路 31 号社保稽核科（邮政编码：

524000）
十六、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668-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mmrs.maoming.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668-2976997
（四）邮寄地址：

（1）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茂名市茂南区文明北路 68 号（邮政编码：525000）
（2）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茂名市茂南区迎宾三路 159 号（邮政编码：525000）
十七、肇庆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58-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www.zhaoqing.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758—2786812
（四）邮寄地址：

（1）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四路 2 号（邮政编码：526040 ）

（2）肇庆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南路 26 号（邮政编码：526020 ）

十八、清远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63-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www.gdqy.gov.cn/hdjlpt/ldxx?via=pc
（三）传真号码：0763-3362351
（四）邮寄地址：

（1）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清远市清城区新城 5 号区 33 栋 108（邮政编码：

511500）
（2）清远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清远市清城区鹿鸣路 2 号（邮政编码：511500）
十九、潮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68-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www.chaozhou.gov.cn/hdjlpt（点击“业务投诉”，登录并填写

相关举报内容。）

（三）传真号码：0768-2129151
（四）邮寄地址：

（1）潮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潮州市新洋路 378 号人力资源大楼 6 楼（邮政编

码：521011）
（2）潮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潮州市城新路怡景大厦 4 楼（邮政编码：521011）
二十、揭阳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663-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ts.gdwsxf.gd.gov.cn/jy/web/index（点击“投诉反馈”，登录并

填写相关举报内容。）

http://mmrs.maoming.gov.cn/hdjlpt
http://www.zhaoqing.gov.cn/hdjlpt
http://www.gdqy.gov.cn/hdjlpt/ldxx?via=pc
http://www.chaozhou.gov.cn/hdjlpt
https://ts.gdwsxf.gd.gov.cn/jy/web/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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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真号码：0663-8214197
（四）邮寄地址：

（1）揭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揭阳市榕城区揭阳大道以东兴社路中段（邮政编

码：522031）
（2）揭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中心）：揭阳市榕城区揭阳大道以东兴社路中段（邮

政编码：522031）
二十一、云浮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0766-12345
（二）举报网址：https://www.yunfu.gov.cn/hdjlpt
（三）传真号码：0766－8831672
（四）邮寄地址：

（1）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云浮市星岩三路 30 号（邮政编码：527300）
（2）云浮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云浮市河滨东路 288 号（邮政编码：527300）
特别提醒：对用人单位未依法参保缴费、待遇核定或者依法应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的事项，不属于基金监督举报受理范围。

https://www.yunfu.gov.cn/hdjl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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